软器械消毒服务项目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1、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软器械：医院所有可重复使用的满足II类医疗手术感染控制用品的租赁使用服务。
2、实行RFID智能芯片管理系统，中标人应无偿提供RFID的芯片及管理系统及其可以收发记录数据的硬件设施：即为每件软器械安装RFID芯片，能记录软器械的使用部门、使用时间和使用次数，方便跟踪管理，配合医院各个科室对发放和回收做好数据核对。RFID芯片能与医院在用管理系统匹配，承担端口对接、匹配等费用。
（二）服务质量标准
1、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中手术衣、洗手衣出厂须符合国家YY/T 0506.8-2019性能指标要求，灭菌的处理过程必须符合WS 310.1-2016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1部分：管理规范第2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第3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2、若相关技术规范及标准有更新，应按国家颁布的最新技术规范及标准执行。
3、手术衣和手术包提供灭菌并按照灭菌包装后交付手术室使用。
4、提供必须消毒的软器械须热力消毒A0值为600以上。
（三）运输、存储服务要求
1、分类收集及包装
（1）按脏污软器械和感染性软器械进行分类，收集时应减少抖动。
（2）感染性软器械收集及包装
1）确认的感染性的软器械应在患者床边收集（金属等利器另行包装）。
2）感染病人（含耐药菌）污、脏被服和浸有血液或体液的布类应置双层（可两袋套用）或专用塑料袋内封闭运送，盛装感染性软器械的收集袋（箱）应为橘红色，有“感染性软器械”标识。收集后洗涤（消毒）前持续保持密封状态。
3）包装袋的装载量不应超过包装袋的2/3。
4）根据采购人需求，无偿提供并使用有“感染性软器械”标识的水溶性防感染医用软器械处置袋（双层）包装。
（3）脏污软器械收集及包装
1）脏污软器械宜采用重复使用的专用布袋或包装箱（桶）收集。
2）工作人员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使用专用包装袋或包装箱（桶）并文字标识；患者使用后医用软器械使用黄色包装袋或包装箱（桶）并文字标识。
3）盛装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的包装袋应封口，包装箱（桶）应加盖密封。
（4）盛装使用后医用软器械的专用布袋和包装箱（桶）应一用一清洗消毒；使用的一次性医疗废物袋应按医疗废物处理。
（5）洗涤后的清洁医用软器械应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蓝色专用袋（箱）包装，专用袋（箱）应定期清洗消毒。
2、贮存
（1）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分类存放在科室或轮换库指定的专用容器（容器应定期清洁消毒处理，如遇污染应随时进行消毒处理）内，暂存时间应不超过48小时，禁止堆放在病房、走廊的地面上；使用后医用软器械每次移交后，应对环境物表、空气进行消毒处理，消毒方法参照WS/T367执行。
（2）应在科室备足，按手术量的1:2.5～3比例的库存量，以备急需所用。
3、运送
（1）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按规定时间及时运走，避免影响正常诊疗工作。
（2）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与洗涤后的清洁软器械应有专用运输车辆/工具和容器，不宜交叉使用，采取封闭方式运送；运送使用后的医用软器械与洗涤后清洁软器械的专用车辆/工具和容器应有独立固定的存放区域，并有明显标识，专用车辆/工具和容器应定期清洗消毒；运送感染性软器械后的运输工具应一用一清洗消毒，消毒方法参照WS/T367执行。
（四）租赁软器械质量要求：
★1、投标人所提供的租赁软器械，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软器械应符合国家YY/T 0506.8-2019性能指标要求。普通医用软器械应符合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或者高于该标准品质要求的材质。尺寸符合临床要求并根据各科室使用要求提供符合科室使用质量要求的产品。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2、手术类医用手术衣和手术铺单
2.1手术衣或手术辅料标准性能关键区域要求：
胀破强度(kPa)[干态] ≥40
胀破强度(kPa)    ≥40
断裂强力（干态）(N) 纵向 ≥20  横向 ≥20
断裂强力（湿态）(N) 纵向 ≥20  横向 ≥20
抗渗水性(cmHO)     ≥45
洁净度-微生物       ≤300 CFU/dm
阻湿态微生物穿透    屏障指数≥2.8
干态落絮        落絮系数:≤4.0
洁净度-微粒物质      IPM:≤3.5
投标人提供检测机构出具手术衣或手术辅料标准性能关键区域，符合国家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软器械部分YY/T 0506.8-2019性能指标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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